
奈良县中医麦加推广协议会规约 

（名称） 

第1条  本会正式名称为奈良县中医麦加推广协议会（以下简称为“协议会”）。 

 

（目的） 

第 2条 本协议会成立目的为，从上游的药草栽种农户、下游的制药商、食品厂商、外食产业

业者，乃至进行功能性与临床等研究的大学与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等之间，促进信息共享与交流，

并以研发中医相关的新产品及创造商业模式为目标，努力建构其研究成果等的运用体制。 

 

（事业） 

第3条  为达成前述目的，本协议会实施以下各种业务。 

（1） 举办演讲会等活动 

（2） 提供县级推广活动、研究信息等 

（3） 进行会员互相交流 

（4） 以事业化为目标，成立研究会、联盟等。 

 

（会员） 

第 4条 协议会会员为明示认同本协议会目的的农业法人、企业、大学、研究机构、诸团体等

所属者与奈良县中医麦加推广项目小组团队。 

2 凡违反本协议会目的的会员，将一律除名。 

 

（遵守事项） 

第5条 基于诚信原则，本会会员不得将于本协议会得知的企业等机密外流。 

 

（会费） 

第6条 本协议会不收取会费。必要情况下按实际花费酌收费用。 

 

（事务局） 

第7条 由奈良县产业与雇用振兴部产业政策课担任事务局。 

 

（其他） 

第8条 本规约未详载的本协议会相关必要事项，由事务局规定。 

 

附则 本规约自2015年7月1日起实施。 


